
第四章

货物贸易的一般原则

世界贸易组织的宗旨在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实现贸易自由化，扩大就业，充分利用

全球资源，造福人类。为此，世界贸易组织确立了非歧视、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和透明度四

大原则，这四大原则又可细分为几个具体基本原则，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各项协议的指导原

则，世界贸易组织各项协议的主要内容都是根据这些原则，围绕消除或者限制成员政府对

国际贸易的干预而展开的，以调整和规范国际贸易秩序，使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更具稳定

性和可预见性。

第一节　非歧视原则

非歧视原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Ｎｏｎ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是世界贸易组织各项协定、协议中最重要的
原则。在世界贸易组织中，非歧视原则主要是通过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来实

现的。

非歧视原则在贸易关系中包含了三个层次的要求：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互惠待遇。

在关贸总协定（ＧＡＴＴ）中：（１）最惠国待遇是无条件的，它要求缔约国在进出口方面以相等
的方式对待其他缔约国，而不应该采用歧视待遇。（２）国民待遇要求每一个缔约国对任何
缔约国的产品进入其国内市场时，在国内税收或其他国内商业规章等方面应与本国产品同

等待遇，不应受到歧视。

　　一、最惠国待遇原则

最惠国待遇（ＭｏｓｔＦａｖｏｒ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ＭＦＮ）是贸易条约中的一项重要条款，其含
义是：缔约一方现在和将来给予任何第三方的一切特权、优惠和豁免，也同样给予缔约对

方。其基本要求是使缔约一方在缔约另一方享有不低于任何第三方享有或可能享有的

待遇。

最惠国待遇原则是关贸总协定的基本原则之一。最惠国待遇原则要求成员国之间相互

给予最惠国待遇，即：一个成员给予另一个成员国的贸易优惠和特许必须自动给予所有其

他成员。作为关贸总协定的一项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对规范成员国间

的货物贸易，推动国际贸易的扩大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１９９４年关贸总协定》承袭《１９４７年关贸总协定》的规定，规定了成员之间应相互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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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惠国待遇。按照《１９９４年关贸总协定》第一部分第１条第１款规定：最惠国待遇是指某一
成员国对于原产于或运往其他成员国的产品所给予的利益、优惠、特权或豁免都应当立即

无条件地给予原产于或运往所有任一成员国的相同产品。换言之，一国（或地区）根据条约

给予另一国（域地区）的利益、优惠、特权或豁免，无论在现在或将来，都不应低于其给予

任何其他第三国（或地区）的各种优惠待遇。

最惠国待遇原则的基本点是要求在世界贸易组织成员间进行贸易时彼此不得实施歧视

待遇，大小成员一律平等，只要其进出口的产品是相同的，则享受的待遇也应该是相同的，

不能够附加任何条件，并且这种相互给予的平等的最惠国待遇应当是永久性的。例如，日

本、韩国、欧盟都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则其相同排气量的汽车出口到美国时，美国对这

些国家的汽车进口要一视同仁，不能在他们中间实施歧视待遇。如果美国的汽车进口关税

是５％，则这几个国家的汽车在正常贸易条件下，美国均只能征收５％的关税，不能对日本
征收５％的关税，而对韩国、欧盟征收高于或低于５％的关税。

（一）最惠国待遇的分类

最惠国待遇早在１２、１３世纪所签订的一些双边贸易条约中就已出现，并随着国际贸易
的不断发展、双边贸易条约的不断增加而普遍流行起来，其适用范围也早已超出国际贸易

领域，向国际运输、国际投资、领事职权和国际私法等方面延伸。

现代最惠国待遇体现着在缔约方之间消除差别待遇，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开展贸易竞

争、推动自由贸易发展的基本理念和精神。它对现代国际贸易体制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国际

贸易交易活动的扩大，起了重要的作用。

关贸总协定最惠国待遇原则是在货物贸易领域首先确立、完善和发展起来的，是一种

无条件的多边最惠国待遇原则，它与双边贸易协定基础上的最惠国待遇有显著区别。了解

关贸总协定最惠国待遇的精神和宗旨，必须了解最惠国待遇的基本分类情况。

在长期的国际贸易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具有不同法律形式和法律效果的最惠国待遇，

通常可以分为下列几类：

１．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与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
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是指缔约一方现在或将来给予任何第三方的一切利益、优惠、豁

免或特权应立即无条件地、无补偿地、自动地适用于缔约对方。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由于

最早在英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通商条约中使用，所以又叫做“欧洲式”的最惠国待遇条款。

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条款是指缔约一方已经或将来要给予任何第三方的利益、优惠、豁免

或特权是有条件的，缔约另一方必须提供“相应的补偿”才能享有这种利益、优惠、豁免或

特权。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最先是在美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贸易条约中采用的，所以又叫

“美洲式”的最惠国待遇条款。由此可见，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和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的区

别在于授予第三方的利益、优惠、豁免或特权是否附有条件，亦即受惠国享有利益、优惠、

豁免或特权是否需要提供某种条件。因而“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中的条件并不是有人认为

的给予最惠国待遇是以对方给予为条件，你不给我，我也不给你，而是提供最惠国待遇是

否要求对方“相应的补偿”作为获得最惠国待遇的前提。如果缔约一方享受缔约方给予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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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优惠待遇并不要求提供“相应的补偿”，则为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否则是有条件的最惠

国待遇。

２．无限制的最惠国待遇与有限制的最惠国待遇
无限制的最惠国待遇是指对最惠国待遇的适用范围不加以任何限制，不仅适用于商品

进出口征收的关税及手续和方法，也适用于移民、投资、商标、专利等各个方面。有限制的

最惠国待遇是将其适用范围限制在经济贸易关系的某些领域，规定仅在条约规定的范围内

适用，在此范围外则不适用。

３．互惠的与非互惠的最惠国待遇
互惠的最惠国待遇指缔约双方给予的最惠国待遇是相互的、同样的。非互惠的最惠国

待遇则是指缔约一方有义务给予缔约另一方以最惠国待遇，即单方面给予，而无权从另一

方享有最惠国待遇。

（二）有关最惠国待遇若干原则的理解与运用

《１９９４年关贸总协定》有关最惠国待遇若干原则的理解与运用，运用最惠国待遇条款，
还必须正确理解最惠国待遇条款中有关具体原则的确切含义。

１．“原产于”
关贸总协定最惠国待遇是直接给予原产于各成员国的产品，其目的是使各种优惠待遇

只给予成员国生产或加工的产品，而不涉及非成员国的产品。这就是说，凡属原产于成员

国境内生产或加工（这里的加工必须达到一定标准）的产品，即使转经非成员国的关境后进

入另一成员国境内，仍然享受关贸总协定规定的最惠国待遇；反之，若是非成员国境内生

产或加工的产品，即使通过另一成员国进入进口成员国境内，也无法享受最惠国待遇。所

以，最惠国待遇与原产地规则密切相关，确定进口产品原产地成为是否适用关贸总协定最

惠国待遇原则的重要前提条件。

应当指出的是，《１９９４年关贸总协定》的最惠国待遇只适用于原产于成员国之间生产或
加工的产品，这一原则区别于关贸总协定任一成员国通过双边条约提供给任何非关贸总协

定成员国的最惠国待遇。非关贸总协定成员国通过双边贸易协议享受到的最惠国待遇是有

限的。非关贸总协定成员国生产或加工的产品只能享受到与其签订含有最惠国待遇条款的

双边协定的关贸总协定的成员国已经给予或即将给予关贸总协定其他成员国的各种优惠待

遇，但享受不到关贸总协定其他成员国已经给予或即将给予的各种优惠待遇。如果非关贸

总协定成员国想要获得这些优惠待遇，就必须分别与其他关贸总协定成员国签订含有最惠

国待遇条款的双边贸易协议。

２．“任何其他国家”
《１９９４年关贸总协定》第１条第１款使用了“任何其他国家”一词，这里的“任何其他国

家”不仅指关贸总协定的任何成员国之间相互给予的各种优惠待遇应立即地、无条件地给

予其他成员国，而且也包括关贸总协定任一成员国已经或将要给予非成员国的各种优惠待

遇也应立即地、无条件地给予关贸总协定的其他成员国。“任何其他国家”这一规定使关贸

总协定成员国享受的最惠国待遇可以因一部分成员国通过双边贸易协议向非成员国提供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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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国待遇而呈现扩大的趋势。因此最惠国待遇制度所带来的影响实际上超出了调整其成员

国之间贸易关系的范畴，使得在优惠的基础上发展国际贸易成为世界性的原则和方向，最

惠国待遇原则也因此成为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基础原则。

３．“相同产品”
《１９９４年关贸总协定》第１条第１款中的“相同产品”与其他条款中类似的表述如“相同

商品”、“相同或竞争产品”等，这些表面看起来意思相近的词，其实在不同的条款具有不同

的含义，在理解时应根据其在具体的条款中所表达的目的与宗旨来取意。《１９９４年关贸总
协定》第１条第１款中的“相同产品”的含义是根据有关成员国的海关关税税则及商品分类
目录或有关成员国之间的双边或多边关税减让表以及有关的商品分类目录的条约等作为确

定的依据。

（三）最惠国待遇原则的特点

普遍性、优惠性、互惠性和无条件性是《１９９４年关贸总协定》最惠国待遇的显著特点。

１．普遍性
所谓普遍性，是指最惠国待遇适用于一切符合规定的产品的贸易，适用于所有根据关

贸总协定成为贸易伙伴的成员间的相同产品的贸易。它主要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１）参加多边贸易条约的任何成员国给予另一成员国或与另一成员国有确切关系的贸
易商或贸易货物的各种优惠待遇，都应立即地、无条件地给予所有其他成员国或与其他成

员国有确切关系的贸易商或贸易货物同等的优惠待遇。

（２）多边贸易条约的任何成员国给予任何非成员国或与该非贸易条约成员国有确切关
系的贸易商或贸易货物的各种优惠待遇，也应立即地、无条件地给予所有其他成员国或与

其他成员国有确切关系的贸易商或贸易货物同等的优惠待遇。

（３）非多边贸易组织成员国可以通过与多边贸易组织任何一成员签订含有双边最惠国
待遇条款的贸易协定，要求对方将给予多边的贸易条约成员国或与这些成员国有确切关系

的贸易商或贸易货物的各种优惠待遇，也提供给该多边贸易条约非成员国或与该非成员国

有确切关系的贸易商或贸易货物。当然，在条约中另有特别规定的除外。

２．互惠性
互惠性是指最惠国待遇是贸易条约成员国之间相互给予的，不是单方面提供或享受

的。最惠国待遇通常是通过双边或多边国际条约相互给予彼此在一定范围内，如贸易、投

资、航海、服务等领域的利益、优惠、特权或豁免，而不是单方面只承担义务即只为对方提

供各种优惠而不享受相应的权利。

３．同一性
同一性指的是当一成员方给予其他国家的某种优惠自动地转给其他成员方时，受惠标

的必须相同，即给予最惠国待遇是针对同一种产品或服务而言的。换言之，某一受惠国受

到针对一成员方对其某一种产品或者服务所提供的优惠或特权的时候，对于这种优惠或者

特权的转移也是针对于这种产品或者服务而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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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无条件性
无条件性是指关贸总协定最惠国待遇的提供应当不附加任何条件。这里的无条件的最

惠国待遇是与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相对应的。这里的“条件”是指“相应的补偿”，换言之，

受惠国若想要享受给惠国现在或将来给予任一第三国的各种优惠或特权，受惠国必须提供

“相应的补偿”回报给惠国，否则就享受不到各种优惠和特权。而关贸总协定的最惠国待遇

原则强调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即受惠国在享受各种优惠或特权时不需要提供“相应的补

偿”，只要符合最惠国待遇原则的规定，就可以自动地得到有关优惠或特权。

案例４１ 西班牙对未烘烤咖啡（ＲａｗＣｏｆｆｅｅ）的关税待遇案

【案件背景】

１９７９年７月８日，西班牙当局制定第１７６４／７９号皇令，对适用于未烘烤咖啡的关税待
遇进行修改，１９８０年３月１日生效。进口的未烘烤咖啡分为５个关税细目，分别适用免税
或７％的税率，见表４１。

在这之前，未烘烤咖啡的进口享受２５％的关税，后降为２２．５％。１９７５年通过条例，以
通过国家专营制度进口的某些食品，包括未烘烤咖啡，免税进口。

表４１　西班牙对未烘烤咖啡的关税待遇

产 品 名 称 税　　率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ｎＭｉｌｋ咖啡 免关税

ＯｔｈｅｒＭｉｌｋ咖啡 免关税

ＵｎｗａｓｈｅｄＡｒａｂｉｃａ咖啡 ７％从价关税

Ｒｏｂｕｓｔａ咖啡 ７％从价关税

Ｏｔｈｅｒ咖啡 ７％从价关税

１９７９年７月８日同一天，西班牙当局还
颁布了第１７６５／７９号皇令，规定从１９８０年３
月１日起，未烘烤咖啡不再根据国家专营制
度进口，而由私营机构经销。在此之前，都

是由西班牙供应和运输委员会垄断经营。

根据国家专营制度和国内市场干预，禁

止混合使用咖啡，而必须根据三个指定等级

销售：即上等、标准和普通。上述委员会还对每一类型咖啡维持最大授权价格制度。

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３０日，贸易与旅游部发布部长令，废除了指定级别销售咖啡的要求。与此
相适应，国内贸易部通过决议，对这些产品的国内销售实施统一的最高价格，不再对种类进行

区别。这一决议现在已经被取代，现在西班牙市场中的国内咖啡价格是自由决定的。

１９６７年到１９７９年，西班牙未烘烤咖啡的进口明显增长，数量上增长了１倍，价值上增长
了１０倍，见表４２。

表４２　西班牙进口的未烘烤咖啡

年 公吨制 百万（西班牙币） 主要供应国

１９６７ ４２１２１５ ２．３７８ 哥伦比亚、巴西、墨西哥、安哥拉

１９６８ ４９１０７５ ２．９９７ 哥伦比亚、巴西、安哥拉、墨西哥

１９６９ ６１１８７７ ３．７６７ 哥伦比亚、巴西、安哥拉、墨西哥

１９７０ ７８１９６３ ５．７４７ 哥伦比亚、巴西、墨西哥、乌干达

１９７１ ６１１３５３ ４．９１６ 哥伦比亚、巴西、安哥拉、乌干达

１９７２ ８０１２３９ ５．７８６ 哥伦比亚、巴西、墨西哥、安哥拉

１９７３ ７３４６４４ ５．７８９ 哥伦比亚、巴西、安哥拉、赤道几内亚

１９７４ ８４８９８５ ７．２１５ 哥伦比亚、巴西、安哥拉、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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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 公吨制 百万（西班牙币） 主要供应国

１９７５ ７５７５３３ ６．３２５ 哥伦比亚、安哥拉、象牙海岸、巴西

１９７６ ９１６９８３ １３．７６５ 巴西、象牙海岸、乌干达、哥伦比亚

１９７７ ７７４９７２ ３１．６９３ 巴西、象牙海岸、哥伦比亚、乌干达

１９７８ ８３２２６１ ２４．４５２ 哥伦比亚、巴西、萨尔瓦多、象牙海岸

１９７９ ９９２６１８ ２２．２９１ 哥伦比亚、乌干达、巴西、象牙海岸

　　（资料来源：西班牙海关）

通过表４２和表４３中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当时西班牙进口的未烘烤咖啡在数量和价值
上的增长是不平行的，原因包括了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动和西班牙进口竞争的差异。上述增长

的不平行，不是由于国际市场价格的波动造成的，而是由于西班牙进口的构成（不同类别）造

成的。西班牙的主要咖啡供应商是巴西和哥伦比亚。

表４３　西班牙进口的未烘烤咖啡（公制吨）

１９７６ １９７７ １９７８ １９７９ １９８０．３—１９８０．９

进口总额 ９１．６９８ ７７．７４９ ８３．２２６ ９９．２６１ ７４．６６８

源于巴西的数量 ４０．６７２ ２４．９４６ １８．１３７ １８．５７３ ２１．００４

百分比 ４４．３５ ３２．０８ ２１．６９ １８，６４ ２８．１３

　　（资料来源：西班牙海关）

本案申诉方巴西，就被诉方西班牙对未烘烤咖啡适用的不同关税提出申诉。西班牙对未

烘烤咖啡分成五类，其中两类免税，另外三类适用７％的关税。巴西出口的咖啡都适用７％的
关税。巴西认为，这些咖啡是同类产品，因而应适用相同的关税待遇，不应对不同国家的同类

出口产品适用不同的关税待遇。专家组裁定，未烘烤咖啡是《关贸总协定》第１条第１款意义
上的同类产品，地理因素、种植方法、咖啡豆的加工以及遗传因素造成的有机差别，不足以成

为不同关税待遇的理由，西班牙的关税措施违反了最惠国待遇。

【主要争议及裁决】

专家组审理

本案争端的实质是最惠国待遇中关于“同类产品”的确定。

专家组对向其提交的事项根据其权限及其掌握的事实性信息和争端方提出的主张，进行

了审查。

专家组认为，专家组需要审查的是，西班牙通过第１７６４／７９皇令建立的未烘烤咖啡的关
税制度，是否与《关贸总协定》的义务相一致，更具体地说，是否与《关贸总协定》第１条第１
款的最惠国待遇规定相符。

在注意到西班牙的未烘烤咖啡的关税税率未受关贸总协定的约束后，专家组指出，《关贸

总协定》第１条第１款平等适用于约束的和未约束的关税项目。专案组发现，根据《关贸总协
定》没有义务采取具体的货物分类制度，缔约方有权在其关税中确立新的适当分类或小的分

类。但专案组认为，无论采取什么分类，《关贸总协定》第１条第１款要求对“同类产品”适用
相同的关税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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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审查了在本程序中提出的、证明未烘烤咖啡的不同组别和类别的不同关税待遇的

正当性的主张。专家组注意到，这些主张主要涉及来自地理因素、种植方法、咖啡豆的加工以

及遗传因素的有机差别。专家组认为，这些差别不足以成为不同关税待遇的理由。专家组指

出，对于农产品，在最终产品的口感和香味方面，因为上述一个或多个因素而不同，并不是不

正常的。

专家组进一步发现，未烘烤咖啡主要（如果不是全部）以混合的形式销售，将不同类型的

咖啡混在一起，满足最终用途的咖啡，被普遍认为是明确界定的旨在饮用的单一产品，这对本

案事项的审查是相关的。专家组注意到，其他缔约方没有对未烘烤咖啡、未除咖啡因的咖啡，

以不同类型的咖啡适用不同的关税税率的方式，适用关税制度。根据上述调查，专家组得出

结论，西班牙关税表ＣＣＣＮ０９．０１Ａ．１ａ中列明的未烘烤咖啡、未除咖啡因的咖啡豆，应视为《关
贸总协定》第１条第１款意义上的“同类产品”。

专家组进一步注意到，巴西向西班牙主要出口“ｕｎｗａｓｈｅｄＡｒａｂｉｃａ”，也出口Ｒｏｂｕｓｔａ咖啡，
这两种的关税都比Ｍｉｌｋ咖啡高。由于这些咖啡被视为同类产品，专家组得出结论，西班牙目
前对产自巴西的未烘烤咖啡适用的关税制度，是歧视性的。加上已经裁定西班牙通过第

１７６４／７９号皇令建立的未烘烤咖啡的关税制度与《关贸总协定》第１条第１款的规定不符，专
家组进一步得出结论，这初步构成了《关贸总协定》第２３条意义上对巴西利益的损害。

根据上述，专家组建议缔约方全体，要求西班牙采取必要的措施，使其对未烘烤咖啡的

关税制度与《关贸总协定》第１条第１款相一致。
（资料来源：Ｐａｎｅｌ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ＳｐａｉｎＴａｒｉｆｆｏｆＵｎｒｏａｓｔｅｄＣｏｆｆｅｅ，ａｄｏｐｔｅｄｏｎ１１Ｊｕｎｅ１９８１，ＢＩＳＤ２８Ｓ／１６７）

（四）最惠国待遇原则的适用范围

根据《１９９４年关贸总协定》的规定，货物贸易最惠国待遇原则主要适用于下列范围：
（１）关税和有关费用。根据第１条第２款的规定，一切与进出口商品有关的关税和费用，

适用最惠国待遇原则。除关税外，这些费用包括：①对进出口本身征收的任何形式的费用，如
进口附加费、变动关税或出口税等；②与进出口相关的任何形式的费用，如海关手续费、领事
发票税、质量检验费等。

（２）与进出口有关的国际支付转账所征收的关税和费用。如由政府对进出口国际支付征
收的一些税金或费用。

（３）征收上述税、费的方法。如征收关税时需要对进口商品的价值进行评估，所使用的评
估标准、程序和方法均应以相同的待遇标准在所有成员间平等地实施。

（４）与进出口相关的所有规章与手续方法。如对进出口在一定时间内规定特定的信息披
露要求或说明。一旦规定这种要求，就必须是对所有成员平等地要求。

（５）与进出口商品有关的国内税或其他国内费用的征收。如销售税、由当地政府征收的
有关费用等。

（６）任何影响进口商品在进口国国内销售、购买、提供、运输、分销等方面的法律、规章
及要求等。如对进口产品的品质证书的要求，对进口产品移动或运输或储藏或零售渠道的要

求，对产品的特殊包装及使用的限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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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１９９４年关贸总协定》货物贸易最惠国待遇原则意味着各成员国同意提供最惠国待
遇，在成员国间开展贸易，加强经济往来和合作中秉承非歧视的原则，并且在涉及货物贸易的

所有问题上也不给予一个成员国较另一个成员国更优惠的待遇。

（五）最惠国待遇的例外

《１９９４年关贸总协定》以货物贸易协定的形式规定任一成员国必须主动给予关贸总协定
其他成员国无条件的、永久的、普遍的、多边的最惠国待遇。但是，随着世界经济集团化、全

球化和一体化的发展，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

济不平衡发展状况加剧。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特点，减轻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

的问题，各成员国认识到：在特定情况下，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成员和少数成员为了特殊利益的

需要，可以对最惠国待遇提出例外请求，经世界贸易组织许可后，暂时背离最惠国待遇原则。

这就形成了最惠国待遇的例外。

１．历史性安排
历史性安排主要体现在《１９９４年关贸总协定》第１条第２、３、４款之中，即《１９９４年关贸总

协定》附件１至附件６所列国家和关税以及领土之间实施的优惠待遇。具体指：
（１）英联邦内的特惠安排；
（２）法兰西联邦内的特惠安排；
（３）美国与其海外领土之间的特惠安排；
（４）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关税同盟及其联系国之间的特惠安排；
（５）智利与阿根廷、玻利维亚和秘鲁之间的优惠安排；
（６）黎巴嫩、叙利亚与巴基斯坦和外约旦之间的优惠安排。
这些安排属于从《１９４７年关贸总协定》继承下来的既有规定，现大部分已失去意义或改变

了原来的性质。

２．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单方面优惠
（１）普惠制──根据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２８日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全体大会《关于差别和更优惠

的待遇、互惠及发展中国家的进一步参与》的决定，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普惠制下的优

惠安排有了相对长期的稳定的法律依据。发达国家根据普惠制实行单方面的自由贸易安排，

对于原产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制成品和半成品给予普遍的、非歧视性的、非互惠的优

惠关税待遇。允许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所有工业品和部分农产品适用更优惠的税率或免税待遇

安排。

（２）《洛美协定》──欧盟成员国允许一些来自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及太平洋地区的最不
发达国家（简称非加太地区国家）的进口货物免税进入欧盟市场。

（３）加勒比海盆地安排──美国允许免税进口来自加勒比海地区国家的货物。
此外，发达国家还在非关税措施方面给予发展中国家更为优惠的差别待遇，并允许发展

中国家之间实行优惠关税而不给予发达国家。

３．区域安排
《１９９４年关贸总协定》第２４条主要规定各种区域安排。关贸总协定认识到区域贸易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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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成员国可以在优惠的基础上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区域安排使得成员国间贸易所适用

的更低或免税的税率并不需要扩展至关贸总协定的其他成员国。因此，区域优惠安排就构成

了对最惠国待遇规则的一项重要例外。为了保护非区域安排成员国的贸易利益，关贸总协定

对建立区域优惠安排限定了严格的条件。这些条件规定：

（１）区域安排的成员国必须消除影响他们之间几乎所有贸易的关税和其他壁垒；
（２）这种区域优惠安排不应导致对其他成员国实施新的贸易壁垒。
上述安排可采取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的形式。在这两种形式下，区域安排成员国间的

贸易是免税的，与区域外的关贸总协定成员国间的贸易则继续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如欧盟

内部成员国零关税待遇可不给予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在关税同盟国家与区外成员国的贸易

中，对从区外进口的货物采取统一的税率。在自由贸易区内，成员国继续使用各自国别减让

表中所载明的未经协调的关税税率。

此外，关贸总协定区域优惠安排还允许边境贸易优惠安排，即在指定的边境区域一定范

围内，相邻国家之间相互给予的各种优惠待遇，可以不对关贸总协定其他成员国提供。

４．一般例外
《１９９４年关贸总协定》规定一成员国为保障动植物及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或一些特定

目的对进出口采取的所有措施可以享受例外。根据《１９９４年关贸总协定》第２０条的规定，为
维护公共道德所必需的措施；为保护专利权、商标及版权，以及防止欺诈行为等可以采取必要

的措施均在其列。另外，《实施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也规定，出口成员国客观地向进

口成员国表明其采取的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达到了进口成员国适当的动植物卫生检疫保护水

平，即使这些措施不同于进口成员国自己的措施，或不同于从事同一产品贸易其他成员国所

采取的措施，各成员国也应平等地接受其他成员国的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该协议第１０条规
定，根据发展中国家成员国的要求，并视其财政贸易和发展的需要，允许这些国家对于有关义

务的全部或部分享有具体和有时限的例外。

５．安全例外
《１９９４年关贸总协定》第２１条规定，当一国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可不履行世界贸易组

织最惠国待遇的义务。如美国对南斯拉夫联盟的经济制裁，使南斯拉夫联盟不能享受美国给

予的最惠国待遇。

６．关贸总协定允许采取的其他措施
其他措施主要包括反补贴、反倾销及在争端解决机制授权下采取的报复措施。有关措施

的实施可以使有关国家在一定情况下背离《１９９４年关贸总协定》第１条最惠国待遇的原则规
定。如１９９９年４月下旬，世界贸易组织授权美国可以对欧盟的少数产品中止给予最惠国待遇
关税。

７．不属于世界贸易组织管辖范围的诸边贸易协议中的义务
主要指在政府采购、民用航空器械贸易等方面，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间彼此可不给予最

惠国待遇。

需要指出的是，在《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中，规定对于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修改必须经

由所有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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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国民待遇原则

国民待遇原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ＮＴ），指在民事权利方面一个国家给予在其国境内的
外国公民和企业与其国内公民、企业同等待遇，而非政治方面的待遇。国民待遇原则是最惠

国待遇原则的重要补充。在实现所有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平等待遇基础上，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的商品或服务进入另一成员领土后，也应该享受与该国的商品或服务相同的待遇，这正是世

界贸易组织非歧视贸易原则的重要体现。国民待遇原则严格来说就是外国商品或服务与进口

国国内商品或服务处于平等待遇的原则。

国民待遇原则是关贸总协定中的重要原则之一，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这一原则已扩大

到“服务贸易”等领域。其含义是指，对其他成员国的产品、服务或服务提供者及知识产权所

有者和持有者所提供的待遇，不低于本国同类产品、服务或服务提供者及知识产权所有者和

持有者所享有的待遇。它包括三个要点：第一，国民待遇原则适用的对象是产品、服务或服务

提供者及知识产权所有者和持有者，但因产品、服务和知识产权领域具体受惠对象不同，

国民待遇条款的适用范围、具体规则和重要性有所不同；第二，国民待遇原则只涉及其

他成员国的产品、服务或服务提供者及知识产权所有者和持有者，在进口成员国境内所

享有的待遇；第三，国民待遇定义中“不低于”一词的含义是指，其他成员国的产品、服

务或服务提供者及知识产权所有者和持有者，应与进口成员国同类产品、相同服务或服

务提供者及知识产权所有者和持有者享有同等待遇，若进口成员国给予前者更高的待

遇，并不违背国民待遇原则。

（一）原则内容

第一，任何成员不能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进口产品征收高于对本国相同产品所

征收的国内税或其他费用。

第二，在有关销售、分销、购买、运输或使用的法规等方面，进口产品必须享受与同类

国内产品相同的待遇。

第三，任何成员不能以直接或间接方法对产品的混合、加工或使用有特定数量或比例

的国内数量限制，或强制规定优先使用国内产品。如国产化要求、进口替代要求均被视为

直接或间接对外国产品构成歧视，违反国民待遇规定。

第四，任何成员不能用国内税、其他国内费用或定量规定等方式，为国内工业提供保护。

（二）注意事项

第一，任何成员不能以某种产品不受关税约束而本身又可对该产品征收更高关税为理

由，对其征收更高的国内税。第二，国民待遇必须在每宗进口产品案中都得到履行。因此，

不能以某种产品获得了其他方面更优惠的待遇，或该产品出口国的其他出口产品获得了更

为优惠的待遇为理由而对该产品实行歧视。第三，当某种产品在某一国内不同地区享有不

同待遇时，其中最优惠的待遇应给予进口的相同产品。

在货物贸易中，世界贸易组织对国民待遇的实施也有例外规定。首先，国民待遇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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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于政府采购。其次，国民待遇义务并不禁止单独支付给某种产品国内生产者的补

贴。最后，国民待遇原则并不禁止有关电影片的国内放映数量限制。

（三）原则特点

（１）只涉及其他成员国的产品、服务、知识产权在进口成员国境内享有的待遇。
（２）由于受惠对象不同，国民待遇的适用范围及具体规则有所不同。
（３）外来对象不低于本国相同对象的待遇，但允许高于。
这样的规定的目的在于使得国内产品与进口产品在国内税收和政府管理措施方面享有

同样的待遇，以此来达到避免用国内税及费用等办法来抵消关税减让效果。

案例４２ 智利酒类税案

【案件简介】

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１３日，智利总统签署第１９５３４号法律，按价值征收酒类附加税。法律规
定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日至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日为法律过渡期，在此期间保留旧法对酒的分类，即
将酒分为皮斯科、威士忌及其他；不同的酒适用不同的税率。法律还规定逐步降低对威士

忌的税率，但对皮斯科适用相同税率直至新法生效。新法生效后，所有酒类按酒精含量征

税：３５度以下的税率２７％，３９度以上的税率４７％。介于之间的，每增加一度酒精含量，税
率相应增加４％。事实上，智利市场上销售的皮斯科酒全部为智利国产酒，且９０％的皮斯
科酒酒精含量不超过３５度。

欧盟认为，智利的酒税法在过渡期皮斯科酒税率最低，实施新法后该类酒仍被给予优

惠的税率，不符合ＧＡＴＴ第３条第２款的规定。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５日，欧盟就此提出与智利
进行磋商，但未能取得满意效果。１９９８年３月２５日，ＤＳＢ应欧盟申请成立专家组。

【主要争议及裁决】

专家组审理

（一）第３条第２款的解释
专家组指出，对成员方国内税收制度的申诉，第３条第２款规定了两种审查标准。第２

款第一句审查出口国产品是否超出相同国内产品征税的问题，第二句审查出口国产品是否

与直接竞争性或可替代性的国内产品相似征税。两者首先审查国内产品与进口品的关系，

但第二句涉及对不同因素的额外审查，即税收差别的程度和税收差别是否用于对国内产业

提供保护。专家组引用了上诉机构在日本酒税案中的观点，第二句应审查三个方面的因

素：（１）进口产品与国内产品是否是直接竞争性或可替代性产品；（２）是否对直接竞争性或
可替代性的进口产品和国内产品没有相似征税；（３）对直接竞争性或可替代性进口产品和
国内产品的不同征税是否为了对国内产业提供保护。专家组指出，这种情况下的举证责任，

上诉机构在美国羊毛衫案中已经进行了充分的分析。本案中，由欧盟作为申诉方提出足以

证实智利有争议的措施与其依据ＧＡＴＴ第３条所承担的义务不符的证据，由智利提出证据
进行反驳，由专家组根据对双方提交的证据进行权衡的结果做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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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直接竞争性或可替代性”的分析

本案中，申诉方没有提出进口产品与国内产品是“相同”产品的问题，因而专家组只对第

３条第２款第二句进行分析。上诉机构在日本酒税案中认为：“直接竞争性或可替代性”产
品的范围要广于相同产品的范围，其范围由专家组根据具体案件中的相关事实确定，重要的

是该问题的确定不仅要看产品的物理特征、通常的最终用途和关税分类，而且还要看市场。

上诉机构也指出作为审查有关市场的方法之一，审查替代弹性是适当的。本案专家组认为

本案中应解决的问题是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是否是直接竞争性或可替代性产品。这要求对

产品间的关系进行审查，包括对产品的最终用途、物理特征、销售渠道和价格的比较，但在

确定直接竞争性或可替代性产品的问题上仍然依据本案的具体事实和情形做判断。

在具体分析之前，专家组参考了上诉机构在日本酒税案中的阐述和韩国酒税案中专家

组的分析，认为第３条不是保护出口数量而是保护出口机会，目的是要使进口产品和国内
产品处于平等的竞争关系。专家组因而支持欧盟的观点，在判断进口产品与国内产品是否

是直接竞争性或可替代性产品时，对潜在竞争予以考虑。同时，专家组将有争议的国内产

品与进口产品的范围界定为智利国内所有的皮斯科酒和所有进口的 ＨＳ２２０８所指的蒸馏酒
饮料。

专家组依据其所掌握的证据，从四个方面对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进行了比较。（１）从
最终用途上看，进口产品和国内产品在某些场合被某些消费者为某些目的替代使用；智利

国内公司的营销策略和广告宣传证明了两者相同最终用途的不断增强的趋势；再加上潜在

重叠的证据，这些都证明了皮斯科和进口蒸馏酒是直接竞争性或可替代性的产品的结论。

（２）从物理特征上看，专家组认为，考察产品的物理特征对于确定产品是否是相同产品比
确定其是否是直接竞争性或替代性产品显得更为关键，蒸馏后的过滤、颜色、气味以及贮

存等程序上的差别并不重要到使产品不可替代，且这些差别是相对微小的（韩国酒类税案

中专家组也是这么认为的）。经权衡提交的证据，专家组认为进口产品和国内产品的共同

物理特征支持争议的进口产品和国内产品是直接竞争性或可替代性产品的结论。（３）从销
售渠道和销售点看，皮斯科酒和进口酒的销售渠道是相同的，并且常被摆在相同位置的柜

台上销售，这些都支持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是直接竞争性或可替代性产品的结论。（４）从
价格上看，专家组考查了交叉价格弹性（该方法假设在所有因素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衡量

一种价格与另一种数量之间的关系），皮斯科和进口蒸馏酒之间一定系数的交叉价格弹性

的存在，是证明两者之间存在直接竞争性或可替代性关系的进一步证明。据此，专家组根

据有关物理特性、最终用途、销售渠道和价格（包括交叉价格弹性）方面的证据，得出本案

中有争议的进口产品与国内产品是直接竞争性或可替代性产品的结论。而智利对该结论没

有提出上诉。

（三）对“没有相同征税”的分析

日本酒类税案中上诉机构指出，进口产品的税负必须比国内直接竞争性或可替代性产

品的税负重，且在任何特定案件中该税负差别必须超过微小差，才能构成没有相同征税。

上诉机构还指出是否没有相同征税须基于个案来确定。

本案专家组认为，并不存在可以在所有案件中都被认为是“微小程度”的既定的税收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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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水平，因而专家组应考查引发争议的特定的市场及产品本身。在智利的过渡税制中，专

家组认为威士忌（进口的和国内的）与皮斯科的税率高出两倍多，其他酒类的税率也比皮斯

科高出５个百分点，超出了微小差别。尽管智利也有国产的威士忌和其他酒类与进口的威
士忌和其他酒类被征收同样的税，但这与认定进口的威士忌和其他酒类与国内皮斯科没有

相同征税并不相关，专家组没有必要证明所有的进口酒与所有的国内酒没有相同征税。

专家组认为，智利的新税制虽然废除了过渡税制中的差别，代之以按酒精含量的多少

来征税，但该制度并不是严格的从价税制，该从价税率的依据并不仅仅是价值还依酒精含

量的变化而改变，它并不是什么“客观标准”，也不是特别税制，而是双重标准。专家组重

申不同征税本身并不必然违反第３条第２款第二句，是否违反需要根据下一环节（是否为
国内生产提供保护）的分析确定。专家组认为，新制度确实采取了不同征税，这一不同不是

微小差别。对部分产品的审查即足以证明这一点，没有必要审查是否所有的进口产品都与

所有的国内产品没有相同征税。

（四）对“以便为国内生产提供保护”的分析

上诉机构在日本酒类税案中指出：第３条第２款第二句的第三项审查必须确定对直接
竞争性或可替代性产品的进口产品不同征税是否以为国内生产提供保护方式适用；专家组

没有必要区分立法者和管理者对其所作所为所持的理由，并衡量这些理由的相对重要性以

确定管理者意图；对措施适用的审查可以通过审查措施的设计、组织和结构来考查。

对于智利过渡税制，专家组指出，过渡制度依据酒的不同类别确定税率，最低的税率

是皮斯科，而依据智利法律皮斯科全部是国内产品。可能存在物理特征上与皮斯科相同的

进口蒸馏酒，但基于法律规定，其税率要多出皮斯科５个百分点，这表明了这一制度是保
护制度。迄今为止，最大的进口种类是威士忌，其税率是５３％，而皮斯科为２５％，皮斯科
占国内生产的７５％。专家组认为从过渡税制的设计、组织和机构来看，其无疑是通过不同
征税对国内生产提供保护的。对于智利新制度，专家组指出，第３条第２款不仅适用于法
律上的歧视，也适用于事实上的歧视，且第３条旨在保护竞争机会。专家组认为智利新税
制的结构扭曲了直接竞争的国内产品与现在进口产品及潜在进口产品的竞争，认定这一问

题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大约７５％的国内产品享受最低税率，而当前超过９５％的进口产品则
按最高税率征税，除非进口产品改变其酒精含量并放弃其重要特征和产品名称。

（五）专家组的结论

专家组按照上述三个步骤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裁定智利的过度税制和新税制对直

接竞争性或可替代性的国内产品与进口产品实行不同征税，并对国内生产提供保护，因而

违背了其依据ＧＡＴＴ第３条第２款所承担的义务。专家组建议ＤＳＢ要求智利将其对蒸馏酒
饮料的税收与其依据ＧＡＴＴ所承担的义务相一致。

上诉机构审理

智利就专家组对本案的裁定向上诉机构提出四项请求：（１）专家组对出现在第３条第２
款第二句注释中的“没有相同征税”一词的解释和适用，是否错误；（２）专家组对第３条第２
款第二句中包括的“以便提供保护”一词的解释和适用，具体指第１款规定的一般原则，是



第四章　货物贸易的一般原则 ０６７　　　

否错误；（３）专家组是否没有如 ＤＳＵ第１２条第７款要求明确有关“没有同样征税”的解释
和适用的裁定和建议的基本理由；（４）专家组在解释“没有相同征税”和“以便提供保护”
时，增加了成员的权利和义务，是否违反了ＤＳＵ第３条第２款与第１９条第２款的要求。上
诉机构对上述四项请求逐项进行了审理和分析，并做出了裁定。

对于智利的第１项上诉请求，上诉机构通过对所有产品的审查，同意专家组的裁定，
认为进口酒与国内酒的税负差别已远远超过了微小差别。智利的上诉事实上是没有承认专

家组裁定的进口产品与国内产品是直接竞争性或可替代性产品的结论，且智利没有对专家

组的税率超过微小差别的裁定提出上诉。上诉机构维持专家组对该事项的裁定。对于智利

的第２项上诉请求，上诉机构依据专家组认定的事实，认为专家组“为国内生产提供保护”
的结论是正确的，但排除了专家组做出结论时所依据的第三点和第五点因素，即专家组不

应以智利其他法规对蒸馏酒的酒精含量所做的最低规定和智利过去税制与新制度之间的逻

辑联系为其判断的依据。上诉机构驳回了智利的第３项和第４项上诉请求，认为专家组的
解释和认定没有违反ＤＳＵ第１２条第７款、ＤＳＵ第３条第２款与第１９条第２款的要求。
１９９９年６月１５日专家小组裁定智利的过渡措施及新法违背 ＧＡＴＴ第３条第２款的要

求。１９９９年９月２３日，智利提出上诉。同年１１月９日上诉机构做出上诉报告，维持专家
组的裁定。２０００年１月１２日，ＤＳＢ通过了修改后的专家组报告和上诉机构报告。

（资料来源：李良林．从智利酒税案看ＷＴＯ中的国民待遇问题．南宁：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报，２００３（３））

（四）适用范围

国民待遇原则主要适用于货物，不适用于人的权利，其适用范围通常包括：外国公民

的私人经济权利、外国产品应缴纳的国内税、利用铁路运输转口过境的条件、船舶在港口

的待遇、商标注册、著作权及发明专利权的保护等。但沿海航行权、领海捕鱼权、土地购买

权、零售贸易权等通常不包括在内。

１．《１９９４年关贸总协定》关于国民待遇原则的适用
关贸总协定体制的国民待遇的适用范围较小，仅适用于货物贸易，更具体地说，仅适

用于对进口商品的国内税收和政府对进口商品的法规、规章等管理措施方面。关贸总协定

文本第３条是“国内税与国内规章的国民待遇”条款。根据该条的规定，每一成员对来自任
何一个其他成员的进口商品所直接或间接征收的国内税或其他国内收费均不得高于其本国

的同类产品；在进口商品从通过海关进入进口方境内至该商品最终被消费期间经过的销

售、推销、购买、运输、分配或使用的法令、条例和规章方面，所享受的待遇应不低于相同

的国内商品所享受的待遇。关贸总协定订入该国民待遇条款的目的，是防止政府实行保护

主义进而干预进口货物，保证各成员享受关税减让所带来的利益，并保障进口商品与国内

同类商品获得同等的竞争条件。《１９９４年关贸总协定》中国民待遇条款具体适用于如下三
个方面。

（１）国内税收及其他各项费用。国内税收指政府对进口商品征收的营业税、增值税、
消费税及各种附加税等；其他各项费用指对处于流通过程中的进口商品应承担的仓储费、

运费和保险费及有关服务费用。按国民待遇条款的规定，各成员政府在对进口商品的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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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收费方面，都必须将适用于国内同类商品的税种、税率、征收方法、征收程序和减免税优

惠等同样适用于进口商品。凡对进口商品设置了更高的税率或收费标准，或更烦琐的征收

程序，或更为不便的征收方法等，都会提高进口的成本，使其与国内同类商品处于不同等

的地位上，导致不公平的竞争。

（２）进口商品的混合或加工。某些进口商品进口后有必要经过混合或加工后才能投放
市场，这就必然涉及原材料或配料的供应或购买。依据国民待遇条款的规定，各成员不得

制定条例以限制进口商品的混合或加工的原材料或配料的供应数量和供应渠道。违反了这

一规定，即会对有关进口商品的进口形成数量限制。

（３）进口商品流通的各环节。首先，在商品销售方面会涉及销售渠道、销售方式、销售
价格等；其次，在推销环节上则会涉及推销方式、推销手段问题，其中包括广告的制作，如

制作标准或要求及制作费用；再次，在运输方面会涉及运输工具的安排、装运要求、运费

等；最后，在购买、分配或使用方面则会出现对购买行为的限制，商品的市场投向分配、市

场数量分配、消费数量分配，或对使用某商品加以条件限制等现象。依据国民待遇条款，

各成员在对待进口商品的各流通环节中涉及的诸方面，均应与国内同类商品同等对待，即

对国内商品与进口商品使用相同的规定或采用相同的措施，以避免对进口商品的正常流通

形成各种障碍。

２．《服务贸易总协定》关于国民待遇原则的适用
经过长期的谈判和各方的妥协让步，《服务贸易总协定》终于将国民待遇原则作为其规

定的具体承担义务部分。该条款规定：每一成员国应在其承诺表所列服务部门或分部门

中，根据该表内所述任何条件和资格，给予其他成员国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就所有影响

服务提供的措施而言，其待遇不低于给予其本国相同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

《服务贸易总协定》国民待遇原则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将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不作为

普遍义务，而是作为具体承诺与各个部门的开放联系在一起，这样可以使分歧较小的国家

早日达成协议，否则就加重了他们在服务贸易和国际收支中的负担，这是有悖于服务贸易

总协定的宗旨的。因此，服务贸易中的国民待遇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

谈判方式达成协议，在协议的基础上确定不同服务行业中不同程度地履行国民待遇。另

外，服务贸易国民待遇原则的实施应本着“利益互惠”的原则，但这种利益互惠不应是绝对

数量上的“对等优惠”，而是“相互优惠”，以符合水平不同国家的需要。

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关于国民待遇原则的适用
在乌拉圭回合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总则和基本原则中，明确规定了

有关知识产权的国民待遇原则。它规定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成员方对其他成员国国民提

供的待遇不得低于对本国国民所提供的待遇。这一规定将关贸总协定仅适用于外国进口产

品的国民待遇扩大适用到包括商标权、专利权和版权等内容的知识产权领域。

４．《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关于国民待遇原则的适用
在乌拉圭回合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中明确而又具体地规定了使用关贸

总协定的国民待遇原则，即任何成员国不应使用与关贸总协定第３条或第１１条不一致的任
何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并在该协议中列举了与国民待遇不相符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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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这些措施包括：（１）要求企业购买或使用国内产品或来源于国内渠道供应的产品，不论
这种具体要求是规定特定产品、产品数量或价值，还是规定购买与使用当地产品的数量或

价值的比例；（２）限制企业购买或使用进口产品的数量，或与其出口当地产品的数量或价
值相联系。

第二节　自由贸易原则

世界贸易组织的宗旨是推动贸易自由化，实现这一宗旨的手段是通过谈判削减各种贸

易壁垒和歧视性待遇，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各项协议及其主持的多边贸易谈判都体现了自

由贸易原则（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这一基本原则。

　　一、关税减让

关税是一国政府对进口货物所征收的税项。它是各国增加财政收入、保护国内市场、

调整进出口商品结构的重要手段。关税减让，指互相让步，承担减低关税的义务，特别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主持下，经由多方谈判所达成的关税减让。谈判在

最惠国待遇原则下进行，列出减让税率表，所有成员国一律享有。协议的减让税率对成员

国具有约束力，称约束性税率，成员国不得任意撤回或修改，并承担关税减让的法律义务，

不得加征其他国内税、进口费、改变关税估价办法和对税目重新分类以及给予补贴等，用

来抵消和逃避减让。除规定减让税率直接减低关税外，还有以下减让形式：（１）承诺现行
税率不变；（２）在谈判期间不得提高现行税率，不得增减免税税目；（３）规定最高税率不得
超过等。

《关贸总协定》主持的关税减让谈判称为“多边贸易谈判”。开始采取“逐项方式”，由

该商品的主要进出口国间逐项进行磋商，达成减让协议，适用于所有成员国，后来改用“一

揽子方式”，即对各类商品按同一百分比减税，如一律减５０％等，然后分年度分阶段实施。
各国关税税率高低不同，按同一百分比减税，对高税国有利，对低税国不利。西欧国家主

张改用高税国多减，低税国少减，即所谓“协调一致方式”，但未能实现。

尽管自由贸易提倡废除所有妨碍自由竞争的做法，但鉴于关税是以使用价格机制为特

征的贸易政策工具，透明度高且易衡量，因此，世界贸易组织允许使用关税保护国内市场，

但要求关税水平要逐渐下调，不得提高。乌拉圭回合谈判成果之一就是长达２２５００页的各
国关于具体产品和服务的减让表，它包含了对进口产品关税进行削减和约束的承诺。关税

与贸易总协定前七轮谈判大大降低了全球关税水平。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后，发达国家再

次承诺从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起５年内将其工业品关税税率从６．３％降至３．８％，发展中国家
从２０．５％降至１４．４％。在药品、医疗设备、建筑机械、矿山及钻探机械、农业机械、钢材、
家具、蒸馏酒、木浆纸制品及印刷品、玩具１０个部门实行零关税。通过约束关税保证市场
准入。所谓约束关税是指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承诺把进口商品的关税限定在某个水平上，不

再提高。约束关税的比例越高，越有利于扩大商品进口。就工业品而言，约束关税税目占

整个税目的比例，发达国家从１９９５年开始，从原来的７８％提高到９９％，发展中国家从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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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２１％提高到７３％，经济转型国家从原来的７３％提高到９８％。逐步取消信息技术产品的
关税。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１３日，２９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签署《信息技术协议》，１９９７年４月１日
生效，同意在２０００年１月１日前取消全部关税。

案例４３ 欧美局域网设备案

【案件背景】

乌拉圭回合结束时，欧盟将其描述为“自动数据处理器和有关部件；磁性或光谱扫描

仪，刻录机，信息处理机，其他地方没有包括或明确的”产品（以下统称ＡＤＰ机器），在附于
ＧＡＴＴ１９９４马拉喀什议定书的减让和承诺表（ＬＸＸＸ）中规定了约束性关税，税号为８４．７１，
税率为２．５％。税号８５．１７下的“远程通信仪器”的约束性税率并不一致，但通常高于 ＡＤＰ
机器（３．６％和３．０％）。

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期间和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欧盟的海关当局，特别是爱尔兰和英国

的海关当局，一般将当地网络拾音器设备（以下称为 ＬＡＮ设备）当成 ＡＤＰ机器来对待。
１９９５年５月，欧盟委员会采用了１１６５／９５号法规，将ＬＡＮ适配器分类为通信设备，税号为
８５．１７。爱尔兰和英国是欧盟内ＬＡＮ设备的最大的两个进口国，美国是欧盟该设备最大出
口国。戏剧性的是，美国在不久之前，在本国海关税则分类中，将ＬＡＮ设备税号从远程通
信设备划归为ＡＤＰ设备。

美国认为，欧盟为了关税的目的对ＬＡＮ设备进行了再分类，违反了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２条
第１款关税减让原则，对此提出了磋商要求。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２条第１款规定，一成员对其他
成员贸易所给的待遇，不得低于本协定所附这一成员的有关减让表中有关部分所列的待

遇。１９９７年２月２５日，专家组设立。日本、韩国、印度和新加坡保留第三方的权利。专家
组报告于１９９８年２月５日分发，裁定欧盟没有授予来自美国的 ＬＡＮ设备不低于欧盟的承
诺减让表中规定的待遇，因而与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２条第１款不符。欧盟提出上诉。上诉机构
的报告于１９９８年６月５日分发，推翻了专家组的欧盟的ＬＡＮ设备的关税待遇与ＧＡＴＴ１９９４
第２条第１款不符的裁定。

【主要争议及裁决】

专家组审理

本争端的实质是，欧盟海关当局给ＬＡＮ设备的关税待遇，是否与ＬＸＸＸ减让表含有的
关税减让相一致。ＬＸＸＸ减让表是附在马拉喀什议定书中的，该议定书又构成了ＧＡＴＴ１９９４
的一部分，因而ＬＸＸＸ减让表是 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的一个组成部分，依据国际公法的习惯解释原
则解释。美国提出ＬＡＮ设备应按ＡＤＰ机器获得关税待遇，欧盟则提出ＬＡＮ设备作为通信
设施的待遇是正当的，欧盟有权对其相应征税。专家组因而需要确定 ＬＸＸＸ减让表有关
ＬＡＮ设备的适当解释，相应地评估美国对ＬＡＮ设备在欧盟的实际关税待遇及合法预期。

根据美国提供的有关证据，专家组认为美国已提供了足够的证据，确立了美国的权利

请求是真实的推定，即在乌拉圭回合中要在欧盟内 ＬＡＮ设备是按 ＡＤＰ机器对待的。专家
组考察了欧盟有关国家的实际做法，主要是英国、法国、爱尔兰、德国授予 ＬＡＮ设备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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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待遇的实际做法。这几个国家的做法并不是完全统一的。但专家组认为，欧盟并没有提

供足够的证据反驳美国确立的有关实际待遇的推定。

专家组转而审查 ＬＡＮ的实际关税待遇是否使美国在这方面享有足以确立欧盟违反
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２条的请求的合法预期。专家组认为，出口成员有关关税承诺的合法预期，通
常是基于在谈判时授予具体产品的实际关税待遇将会继续的推定，除非这种待遇明显不正

常，或对出口成员存在明确表明相反情况的足够信息。在本案中，考虑到乌拉圭回合谈判

时欧盟内的主要做法，美国似有 ＬＡＮ设备继续按 ＡＤＰ机器授予关税待遇的合法预期。该
待遇不应被定性为明显不正常。对美国是否存在明确表明相反情况的足够信息？欧盟提

出，如果美国不能确定这些产品在欧盟如何分类，美国应提出并要求澄清。专家组认为这

提出了两个不同的问题：是否要求美国澄清？美国自己对ＬＡＮ的重新分类是否影响美国预
期的合法性？

专家组裁定，在欧盟通过其做法创造了继续谈判时实际关税待遇的预期的情况下，欧

盟不能将澄清的责任置于美国。期望美国政府在没有听到出口商的申诉时寻求澄清，是不

合理的。专家组裁定，没有证明表明这种待遇会明显不正常，或存在足够地表明该待遇不

会继续的信息。

对于美国对ＬＡＮ设备的重新分类，欧盟提出既然美国已对 ＬＡＮ设备重新分类为按通
信设施对待，美国就不能合法预期欧盟会按 ＡＤＰ机器对待 ＬＡＮ设备。欧盟还提出直到
１９９７年４月，世界海关组织协调委员会才决定ＬＡＮ设备的分类，这表明该产品的关税分类
的困难。专家组没有被欧盟的主张说服。本争端的对象是欧盟关税减让表。美国的关税减

让表或其他国家的关税减让表如何对待相同或相似产品，与美国对其出口市场中的关税待

遇的预期没有关系。争端双方都同意本争端不是海关分类，而是欧盟海关当局实际的关税

待遇。专家组认为，美国的分类变化是朝正确的方向运动。专家组裁定美国的重新分类不

影响其对美国预期的合法性。

综上分析，专家组裁定美国有权依据乌拉圭回合中实际的关税待遇，合法预期ＬＡＮ设
备在欧盟继续被授予ＡＤＰ机器一样的关税待遇。美国不需澄清欧盟对 ＬＡＮ设备的关税减
让的范围，美国自己对ＬＡＮ设备的重新分类与形成对欧盟的相同或相似产品的关税待遇的
合法预期没有关联。证据表明，这些合法预期被欧盟后来的分类做法的改变破坏了。专家

组因而裁定ＬＡＮ设备应获得ＬＸＸＸ减让表提供给 ＡＤＰ机器的关税待遇，欧盟没有提供这
种待遇，违反了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２条第１款。

上诉机构审理

作为上诉方的欧盟提出了下列问题：首先，专家组关于合法预期的解释价值，是否错

误。其次，专家组将澄清多边关税谈判中的关税减让的范围的责任完全加诸于进口方，是

否错误。

关于合法预期，上诉机构同意，专家组所指出的旨在大幅度降低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

的互惠互利的安排的可靠性和可预期性，是ＷＴＯ协定和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的一个目标和宗旨。但
上诉机构不同意维持这种可靠性和可预见必须根据出口成员的合法预期解释减让。


